
抄 本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E :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 辦 人 ：雷超智
電 話 ：（02)23618-577轉 200

受 文者：財政部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0年 12月6 曰 

發文 字 號 ：秘台大二宇第100⑽ 307G1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件 ：如文

科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台芳食品廠代表人張鴻嘉聲請解釋案，請 

就說明二、三所列事項，惠予於文到10日内查明函復 a

說 明 ：

—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現行貨物稅條例第8條第1項 ：「飲 料 品 ：凡設廠機製之清涼 

飲料品均屬之。」其中何謂「清涼飲料」？市面上設廠機製 

之飲料品甚多，是否皆須課徵貨物稅？市售之八寶粥、綠豆 

湯 、牛奶花生等產品是否為該條定義之飲料？

三 、 民國51年8月14日修正之貨物稅條例第4條第17款 規 定 「十七 、 

飲 料 品 ：凡設廠機製之汽水、果 子 露 、果子汁及其他類似之 

清 涼 飲 料 品 均 屬 之 」其條文增加「清泳」二字之修正理由 

為何？請檢送歷來稽徵實務對市售「清>京飲料品」之界定標 

準暨當時上開修正草案全部之相關立法資料及貴部建議修

正 意見。

四 、檢附98年 H )月2 8曰及99年7月2 曰聲請書影本各1份 供 參 。

正 本 ：財政部 
副 本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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襠 號 ： 
保存年限：

財 政 部  函

機 關 地 址 ：臺北市中正區（10066)愛囤西路2號 
聯 絡 方 式 ：林 華 容 02-23228428

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124號

受 文 者 ： 司法院秘書長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100年 ]2月 1 4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 台 財 稅 字 第 100004822&0號 

速 別 ： 普通件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 如主旨

主 旨 ：檢 送 本 部 對 於 台 芳 食 品 廠 代 表 人 張 鴻 嘉 聲 請 釋 憲 案  

說 明 乙 份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復 貴 秘 書 長 1 0 0 年 1 2 月 6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 

1000030701 號 函 。

正 本 ： 句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，

部 長 李 違 榛

i H m i p i i i i i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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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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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對於台芳食品廠代表人張鴻嘉聲請釋憲案說明

一 、現行貨物稅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：「飲 料 品 ：凡設廠機製之 

清涼飲料品均屬之 D 」其 中 何 謂 「清涼飲料」 ？市面上設 

廠機製之飲料品甚多，是否皆須課徵貨物稅？市售之八寶 

粥 、綠 豆 湯 、牛奶花生等產品是否為該條定義之飲料等節

，護敍述如下：

( 一 ）  「清涼飲料」包含稀釋天然果蔬汁及其他飲料品：

1 、 貨物稅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「飲 料 品 ：凡設廠機 

製之清涼飲料品均屬之；其 稅 率 如 左 ：1 、稀釋天然 

果蔬汁從價徵收 8 % 。2 、其他飲料品從價徵收1 5 %。

」該條例雖未就「清涼飲料」定 義 ，惟依上開法條規 

定 ，其課徵標的包含稀釋天然果蔬汁及其他飲料品2 

類 。

2 、 所 謂 「清涼」乃是相對概念，並非與温度有必然絶對 

關 聯 ，否則隨四季交迭，不 同 時 點 對 「清涼」之定義 

將有不同之標準。「飲 料 品 之 分 類 ，依吾人之一般社 

會生活經驗，概 可 分 為 『熱飲』及 『冷飲』2 種 ，所 

謂 「清涼飲料」應係介乎 2 者 之 間 ，屬於中間領域之 

類 別 ；是以若非一定加熱飲用或一定冷藏飲用之飲品

，在 解 釋 上 ，均 可 能 成 為 『清涼欲料品』；例 如 ，可 

以常溫使用的飲料品’即 可 歸 類 為 『清;^飲料品』」 

此有臺北局等行政法院9 6年 1 1月 1 5 日 9 5 年度拆字 

第 03512號判決可參。

(二） 設廠機製之飲料品除符合除外規定者，均應依法課徵貨

物 稅 ： 、

1 、按 「憲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 

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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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 基 、稅率 

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定之。惟主管機關於職權範 

圍内適用之法律條文發生疑義者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 

關規定予以闡釋，如係秉持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且符 

合相關憲法原則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無違」迭 經 司  

法院釋字第 6 0 7號 、第 6 2 2號 、第 6 2 5號 、第 6 3 5號 

及 第 6 6 0號解釋在案。

2 、貨物稅條例第8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「前項飲料品合於國

f ' 家標準之純天然果汁、果 漿 、濃糖果漿、濃縮果汁及

純天然蔬菜汁免稅。」除前揭免稅規定外，考量貨物 

稅條例於民國 3 5 年 8 月制定公布後，迭經數次修正 

，均著重於稅率稅目之修正增減，本部為使稽徵機關 I 實務執行明確，隨時代變遷及社會發展狀況，參考相

關部會規定或標準，在兼顧社會公益與租稅公平下，
訂

規定部分產品排除於飲料品課稅範圍，摘 述 如 下 ：

| (1.)向衛生機關註冊登記之成藥（本 部 6 4 . 4 . 4台財稅

第 32392號函）

( 2 ) 鹼性礦泉水（本 部 6 8 . 5 . 2 1台財稅第 3 3 2 8 2號函

I )

4 C 3 ) 内含固形量 5 0 % 以 上 者 （本 部 79. 11. 1 台財稅第

7 9 0 3 6 7 3 2 4號 函 、 9 8 . 1 0 . 2 6台 財 稅 字 第  

D980456495Q 號令）

( 4 )  含乳製品在 5 0 % 以 上 者 （本 部 6 4 . 9 . 1 1台財稅第 

36632號函）

( 5 )  符合國家標準之豆奶、食 用 醋 （本 部 81.8. 1 台財 

稅 第 811 6 7 3 4 8 1號 函 、9 3 . 1 1 . 1 5台財稅字第  

09304556540 號令）

( 6 )  產品標示有使用劑量限制之保健概念機能性飲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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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 部 98.10. 2 6 台財稅字第09804564950號令）

3 、綜 上 ，市面上設廠機製之飲料品應否課徵貨物稅，應 

依據各該產品與相關資料認定，各該產品如無除外規 

定適用者，依法應課徵貨物稅。

(三）罐裝綠豆湯、花生湯内含固體量未達 5 0 % 以 上 者 ，應 

課徵貨物稅：

1 、 貨物稅條例雖未就「飲料品」加 以 定 義 ，惟依其文義

，課 稅 標 的 自 應 以 液 態 為 主 ，如產品内含固體量在 

5 0 % 以 上 者 ，則該產品内容物係以固態為主，不宜列 

為飲料品貨物稅課稅標的。本 部 7 9 年 1 1 月 1 日台財 

稅 第 790367324號函規定略以，設廠機製之罐裝綠豆 

湯 、花 生 湯 等 ，應查明其内含固體量是否達到 5 0 %  

，其 内 容 量 如 未 達 5 0 % 以 上 者 ，應按飲料品從價徵 

收 1 5 % 貨 物 稅 ，爰罐裝綠豆湯、花生湯之課稅規定 

，已有函釋在案。

2 、 關於八寶粥應否課徵飲料品貨物税乙節，屬個案認定 

範 疇 ，依 本 部 9 8 年 1 0 月 2 6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 

09804564950號 令規定，產品内含固形量在 5 0 % 以上 

者 ，則非屬貨物稅課稅範圍。

二 、民 國 5 1 年 8 月 1 4 日修正之貨物稅條例第4 條 第 1 7款規 

定 「十 七 、飲 料 品 ：凡設廠機製之汽水、果 子 露 、果子汁 

及其他類似之清涼飲料品均屬之。」其條文增加「清涼」 

二字之修正理由為何？請檢送歷來稽徵實務對市售「清涼 

飲料品」之界定標準暨當時上開修正草案全部之相關立法 

資料及本部修正意見等節，謹敍述如下：

(一）民 國 5 1 年 8 月 1 4 日修正貨物稅條例飲料品條文，課稅 

範圍並未變更：

5 1 年本部擬具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，係緣於市場上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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慣將飲料品分為滋養飲料、嗜好飲料及清涼飲料等 3 

大 類 ，由 於汽水、果 子 露 等 ，均屬清涼飲料類，滋養 

飲 料 、嗜好飲料屬於其他類似之清涼飲料類，為免課 

徵 對 象 易 涉 淆 混 ，爰將飲料品之課稅範圍由「凡汽水 

、果子露及其他設廠機製之飲料品均屬之」修 正 為 「 

凡 汽 水 、果 子 露 、果子汁及其他類似之清涼飲料品均 

屬 之 。」亦即除將汽水、果 子 露 、果子汁歸屬清涼飲 

料 外 ，滋 養 飲 料 、嗜好飲料則歸屬為其他類似之清涼 

飲 料 品 ，以 資 明 確 ，其課稅對象並未變更，僅係將條 

文文字予以明確，課稅範圍及課稅原則均未變更。

(二）有關稽徵實務對市售「清涼飲料品」之界定標準說明 

如 下 ：

1 .  貨物稅條例第 8 條 規 定 ，應稅之清涼飲料品包含稀釋天 

然果蔬汁及其他飲料品，其中稀釋天然果蔬汁依本部 75 

年 5 月 2 3 日台財稅第 7533088號函規定，為不得添加香 

料 、色素等人工添加物或天然果蔬汁國家標準禁止之其 

他食品添加物及含有咖°#因成分之食品。此一原則行之 

多 年 ，尚無爭議。

2. 考量時空環境變遷，9 8 年 〗0 月 1 曰本部邀集學者專家

、飲料工業同業公會及相關機關召開「研商貨物稅條例 

第 8 條清涼飲料品課稅範圍」會 議 ，該次會議討論結果 

以 9 8年 1 0 月 2 6 日台財稅字第09804564950號令核釋其 

他飲料品原則性規範，供徵納雙方依循。以下謹就貨物 

稅條例規定及本部以往解釋應課徵貨物之飲料品，歸納 

如 下 ：

( 1 )  經驗明不符合國家標準或無國家標準之果汁（本 

部 76.6.29台財稅第 7645452號函）

( 2 )  稀釋天然果蔬汁（第 8 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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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「解 久 益 」 口 服 液 （本 部 8 1 . 3 . 1 7台財稅第 

810774371 號函）

( 4 )  以發酵乳調味之果汁飲料（本 部 8L  11. 9 台財稅 

第 810863391)

( 5 )  加糠或蜂蜜或果汁之稀釋醋（本 部 75.10. 2 3 台 

財稅第 7528839號函）

( 6 )  酒 精 成 分 未 超 過 0.5%且内含固形量未達内容量 

5 0 % ，以稀釋或不加稀釋後供人飲用之植物性飲 

料 、碳 酸 飲 料 、運 動 飲 料 、具有保健概念之機能 

性 飲 料 、含添加物之飲用水及含乳製品未達 5 0 %  

以 上 者 （98.10. 2 6 台財稅字第09804564950號令 

)

(三）有關本部對於飲料品課徵貨物稅之建議修正意見乙節 

，貨物稅為特種銷售稅*世界各國在複式稅制下多有 

課 徵 ，惟各國因財政需要或國家政策考量，課徵貨物 

稅之項目尚有不同。為簡化銷售稅制，行政院財政改 

革 委 員 會 決 議 ，將修正貨物稅條例，取 消 橡 膠 輪 胎 、 

飲 料 品 、平板玻璃及電器類之貨物稅，列為中期財政 

改革措施。惟為符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 8 條 之 1 有關 

各 級 政 府 、立 法 機 關 制 （訂 ）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 

規 ，有 減 少 收 入 者 ，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之規定，故 

行政院決議將橡膠輪胎、飲 料 品 、平板玻璃及電器類 

等 4 項貨物免徵貨物稅之財政改革方案，列為實施能 

源稅稅收運用之配套措施。基 於 依 法 行 政 ，在未覓妥 

替 代 財 源 前 ，本部無法單獨取消飲料品之貨物稅，且 

避免其他應稅貨物之業者要求比照辦理，導致稅收損 

失 。有關取消飲料品貨物稅乙節，本部將就整體稅制 

改革方案一併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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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）檢 送 民 國 5 1 年 8 月 14.日修正之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 

、本部相關釋示函令彙整資料如附件。

隼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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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̂

财 
4

,

^

n

v

 
^
4
^
 
,

^

A

^

W

 
^

7

^

v

 4

^

 
r
f

 ̂

0

 
p

^

r

<

/

t
^
f a
^
M
V
^

A

 

l
^
a

^

v

s

. 

H

-F1

」
l>



J

'
J-

\

%

4

4v
^

玄

多

足

-

.-I
)

—
修

礙

4

?

 
^

4

^
 

4

7

^

J
W
W
J
-
 

^
 u
k

l
!
'
.
y
l
k

r̂
 
^
v 
*
3
 ̂i
v
I
M
 /
T
^
y

w 
洛

命

 

w
 

^

^

^

r

^

^

^

-

4- ^
通

.

^

^

c

^

^

y

—

卜

 

>

M

H

~
"

財

政

部

-





38

«

機
密

※
龙
※

※

雲

I

S

※

※

蠢

效
k

 

貨
物
稅
條
例
.
修

IE
草

桨

.
■
淤

敗

※

※
效

效

※
糸

浓

※

※

※效

※
糸

※
激
糸



!f
，

^

^

^
0

M

^

备

^

總

携

 

.

貨

物

稅

條

例

望

J

t

 

. 

r

_

s
 

r

親

行

貨

物

銳

條

例

，
係

於

©
十

七

钜

七

月

爾

修

正

公

猶

*
其

中

部

份

條

款

*
蛊

係

襲

用

〖||十
五
年
公

 

镩

之

貨

物

税

條

例

原

文

厂

久

未

修

釘

#
際

兹
.
戰

會

經

濟

情

海

ii
B

K
馈

進

*'
其

^
課

税

品

目

*
與
應

 

镦

f
 
>
自

宜

及

啤

調

整

*
勢

評

價

方

法

拿

與

稽

徽

規

定

矽

亦

宜

探

究

改

進

#
爰

就

該

條

例

汽

列

絛

 

款 
>
逋

盤

撿

討

7
將

遯

應

改

猶

事

項

#
補

充

增

Mr
#
盤

參

酌

現

行

各

類

稅

稽

微

規

則

r
課

稅

物

品

許

邊

.

: ^
€

|

 ,
.

i l
^

^

^

l

^

^

f:
t

l

f

f ;
^

l

*

—

釋

¥
，
聲

要

氣
_

>/
:̂
&.
勝

4
|
齋

文

十

|

^

认

分
別
增

1 1:'
各

正

8 :
^

0

'̂:
<;擬

具

貨

物

稅

:̂
例
.歡

 

正

草

案

. 1

種

> 

^

Ŝ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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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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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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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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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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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离
平
极
玻
璃
從
價
徵
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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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
 

.二

十
笼

。

韦
平
祓
玻
脉
從
傲
紐
收

驴
分

#
*

.
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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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 
,

掾
■
力
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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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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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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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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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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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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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
百

分

之

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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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廳
縮
天
然
氣
從
僭
徽
龀
百
分
之

 

六

十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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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
爲

適
應
財
政
需
要
9
經
察
酌
各

|

該
類
#

氣
之
產
■
狀

況

*
概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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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之
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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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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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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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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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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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完

穩

價

袼

顧

包

括

該

箅

#

之'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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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|
_
包

桊
，從

物

#
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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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ffl
生

麝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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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地
附
近
市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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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傭
月
平
均
批

 

I 、

■
發
價
袼
內
撒
除
該

货

物
勝
納
.稅

 

|

 

款

之

徵

3
及
由
生
產
地
遝
達
附

I

 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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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帘

場

所

需

翁

用

i

齡

M

鹭
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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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
完
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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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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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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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)

-一.

計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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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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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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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稷

偾
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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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黧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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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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攆

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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芩

礦
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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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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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徵
貨
呶
秕
之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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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
，
其

完

税

f
務
，滕

.

生

‘
•

 

一

r

 

、 

-

 .■■
.

■■■

產
地
附
近
市
場
每
一
個
月
：
 

.
■
平

均

枇

發

0
務
杓
減
除
該

 

‘
資#
#
f

稅

額

t
ffi
生
產

 

,地
運
鐵
附
近
市
場
所
需
費

 

闱
計

算

之

‘私

雜

頊

所

褥®
納

•

靜

»l
g

完
稅
僙
袼
乘
該
貨
應
稅
_

所

稱

翁

用

9
 

該
貨
物

完
税
價
#

百

分

之

十

•

， 

文
阔
上

 

，.

■

除

：埋

由：一

因
帘
場
批
價
均
含
有
包
裝
從
物

V

#'
 

格

y
又

已
税
貨

物

之

市

場

批

.價

&
 

所
含
銳
款
爲
：
『
厫
納
稳
款
之
觳
」
 

必
俟
侬
法
計
务
完
嫩
僭
格
乘
其
獻

 

徵

#

.

後
，*
始

有f

應

鈉

税

蘅

」
 

齋
生
3
故
擬
修
正
如
上
。

■

凡

由

政

府

.跟

僭

或

議

#

之

貨

物

一
.

凡

.田

螝

廢

_

僙

之
货
.

*
得1

%
^

眼
# '
與

鼷

靜

心

陳

^

:

幕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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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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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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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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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s
l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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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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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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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#
爲

备

既

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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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衝
氣
落
歡
歡
|
发
^
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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齡
僙
格
之
性
能
*
故
擬
蟛
1
如
上
卞

 

F

‘
袼
之
詐
苡
根
癥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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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前
項
規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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櫞
*
並
依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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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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辧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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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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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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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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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#計
政
部
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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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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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
行
—
凝
徵
殺
.
*
其

分

緻
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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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辦
法

 '
由
財
政
部
定
之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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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饑
i

課
微
貨
物

税
之
貨
物
9
 
一墳.
列

 

'
如
因
具
有
季
節
炷
鏵
原
因
*
查

 

無
連
個
月
之
市
蜃
砒
發
僙

 

'格
fir

柞
核

税
依
據
者
*
得
按
其

 

饅
近
批
發
價
袼

，
作
爲
完
嚇
價

 

格
之
計
算
依
據
。：

第
九
條
新
製
貨
'物*無
市
場
批
！增

 

列
 

.
發
價
袼
者
*
以
及
新
稅
貨
物
市

■■:'■

因
货
物
稅
之
核
價

，
依
前
列

®

條

規

定

。
須

以

每

I

個

月

附

近

市

|

場

之

平

均

批

發

價

袼

爲

依

徤

•
'故

|

對

無

連

«

1

個

月

之

市

場

批

價

貨

|

一

一
物
，
擬

增

列

苯

條

文

。
 

■
「
一

.I

由

於

新

製

貨

物

一 
V.%

無

市

場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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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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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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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
新

税

貨

物

，
適

有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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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亦

均

未

含

有

稅

款

在

內

，
不

能|

 

侬

照
第
六
條
規
定
之
計
尊
方
法
計

|

 

箅

完
«
概

袼

，
故

擬

增

列

本

‘修

.^,
』

爲
- . f f i

合

林

業

政

策

、

擬

增

到

產

|

K

輟

內

產

製

之

上

述

三

項
» -
物

 

藺
多
不
連
容
器

f
fi
售

者

」
縷
增

 

列
本
條
丨

g
次

遞

移

。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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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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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
鏃

規

程

*
及
評
價
規
則
>
由
財

 

_ 

败

部
定
之
。



織
規
程
9
及
評
儐
規
則
3
由

a

 

政
部
定
之
。

前
項
評
僭
委
員
會
應
由
財
政
部

 

酌
聘
關
係
部
主
管
人
員
充
任
評

價
委
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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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三
條
：
凡
齒
國
外
輸
人
應
課

|

第
七
條

.•第
三
條
第
一
款
至
第
十

|

 

.

貨
物

税

之
貨
物

，
除
微
納
賴

，

七
款

N
!

貨
物
S

凡
幽
國
外
輸
入

税

外

，
應
按
照
海
繭
估
價
徽

 

敉
貨
物

税

。

j

第
十

题

條
：
完
納
貨
物

税

之
貨
物

 

S
邏

4

國
：内

V

地
^
^
府
不
得

 

對
該
貨
物
重
徵
任
何
稅
指
。
：

者
S

除
繳
納
關

税

外
？
應
按
照

 

海
關
估
價
征
收
貨
物
稅
。

第
八
條
：
完
納
貨
物
稅
之
貨
物
5

 

運
銷
國
內
9
地
方
政
府
不
得
對

«

物
重
征
任
河
稅
捐
。

税

之
貨
物
9
除
磷
產
品
外

 

3
於
出
口
時
退
遠
其
视
款
？
其

 

重
耍
外
銷
物
贅
由
產
製
礙
場
直

 

接
報
運
出

P

者
S

依
財
政
部
規

 

定
辦
法

，
免
怔
貨
物
稅
。

0

因
已
將
礪
蕋
品

税
目
刪
除
並
予

 

整
理
文
字
9
擬
修
正
如
上
。

_原
條
文
後
段
關
於
外
銷
貨
物
之
退

稅
與
免

税
等
規
定
5
已
^

分
列

 

一
修
正
條
文
之
第
十
五
條

中

？
故
擬
修
正
如
上
。



第
十
五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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糜
納
貨
物
稅
之
貨
物

一

 

?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.

r

者

9
免
征

 

貨

物

税

。

㈠

用
作
製
造
外
銷
物
品
之
原
料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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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E

闬

作
製
造
另
「
應
課
貨
物

税

 

貨
物
之
原
料
者

C

{

薰
菸
葉

 

除

外

)

U

S

銷
國
外
者

1
簇
加
展
覽
9
並
不
出
舊
者

增
 

列

.增

 

列

埽

列

f
鼓
勵
外
銷
9
擬
參
酌
現
行
外
銷

 

品
退
還
稅
捐
瓣
法
$
增
列
本
條
文

 

課
征
貨
物
稅
之
貨
物
？
間
多
可
作

 

®
料
之
用
？
現
對
原
料
課

税

9
對

 

其
所
製
成
品
再
予
課

税
>
不
無
稅

 

S
過

重

。
爲
獎

勵H

業

，
繁

榮

經
 

箝
起
見
3
爰
擬
增
列
原
料
免

税
條

 

文

。

i

據
原
條
文
第
八
條
後
段
關
於

 

外
銷
貨
物
之
免

税

規
定
移
列
。

|

實
物

税
自
開
征
以
來
9
對
參
加
展

 

覽
與
捐
贈
勞
軍
曁
用
以
直
接
構
築
一

 

作
戰
防
禦

H

事
之
水
泥
等
貨
物
5

 

一
均
准
免
稅
3
擬
照
案
增
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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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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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
辦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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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財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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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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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納
貨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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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貨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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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4U

列
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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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一

.
者
S
退
遺
原
一
 

納

货

物

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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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㈠

爵

銷

_

外

者

。

㈡滯
鐘

退

廠

整

.理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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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M .
'■

製

筒

品

類

之

«

納

貨

物

銳

貨

 

物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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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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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玥
故

變
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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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
售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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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.
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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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I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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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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歹

爭

係
依

镲

原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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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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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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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於

外鐯

赏
#:-
之

退
税

規

定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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釦
上

、
。

：

自
費
物
稅
開

钲

以
來
5
對
上
列

㈡

' 

r

.㈢t

各
項
貨
物
均
准
退
稅

.
5

.

霞
照
一

 

案

增

列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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㈣

苍
蓮
途
成
存
儲
時

S

遇
火
焚

II

驗
7

或
落
水
沉
沒
S

及
其
他

 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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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可

#1;
之

災

¥
.
?
.
以

|

 

致
物
f t

滘
減
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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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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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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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 

一

前
項
退
税
辦
®
f

政
變
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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鹩
十
七
鍺
：
L

應
徑
貨
物
梗
貨
物

 

?
a .
w

f

fi

產
考

3:'
廳
派
！

廠

 

駐
墙
：於
貨
嫩
«
m

廠
場
時
®
收
 

,°
其

產

製

廠

操

.帳

嫌

完

傭

具

直

.
規

襖

者

得

.i
s人
報

請

該

管："

■■
■
■

-

-

稅
潑
籀
膏
機
釋
派
員
稽
核
*

|

1

法

1

%

貨，

由

海

•

 
'
 

-

■•
-.

_

於
梗
收
關

税

時
代
征
之
。

iI

:第
十
八
錄
：
完
稅

®

免
銳
貨
物

第
九
條

t

 

败
；•貧

物税
&

 

£
3
3

'
邋
么
免
铷
，：

.-
齡
派
氮
駐
激
B ,

■■椽
或
駐

®
徵
视
5其
不

1g

派
貢

者

5
得
由
該
管

税

務
經
徵
機
關

,

.

,

 

<
-
$
明
產
額
-
分
期
徼
収
.- - S
或

‘
由
商
人
報
請
該

：

管
祓
務
經
麝
機

.
關

？
.
依

法

徵

收

：
？

!!■
外

.輸

入

2

貨
物
9
酴
礦
產
品
外
9
由
海
關

徵
收
關

税
時
同
時
代
擻
之
。

第

十

條
〜

貨

物

完

^
貨

敏
税

後

9
、

均
靡
由
駐
應
由
經
黴
機
■疼
發完
稅

«

證

 

-

1

.

:

:

—

i

h

.-
爲

已
側
除
礦
產
品

税

目
3
驼
爲

！£|

 

一
機
斷
名
稱
-
餐
齓
化
證
照
輿
覺

j 

驗

手

麟

9,故
擬
修
疋
如
±

。

 

一

爲

配
合
增
列
免

税

條
文
3
並

劃

J 

機

關

名

稱

9
故

擬

修
.1E
如

上

。
■

方
逾
運
銷



二
』
7 

:

-
■■̂
證
一
桉
_

名

稱

9
故
擬
修
正
如
上
。

方

摆

運
銷
_

0

朝
項
完

税

與
免
秕
照
獲
之
種
類

j

 

名

稱

"
及

其

運

用

9

 S

財
政
部
一

 

於
各
該
應
稅
貨
物
稽

证

規

规

內I

 

訂
之
。
 

I

前
項
茫
銳
憑
證
之
種
類

，
及
其

W
部

份

照

證

3
漩
不
專
僙
貼

貼

用

"

m
財
政
部
於
各
該
應
枳

 

貨
物
稽
微
規
_
內
訂
之
。

用

S故
擬
修
正
如
上
^

|

館
+

九
條
：
凡
產
製
採
鍊
連
蕭
銷
一
第
十
一
條
：

J'L
M
製
採
鍊
運

镦

銷
|因

原

條

文

「
敢
處
比
1
所
漏

j

 

-

I

、€

代
客
買
賣
應

fc
貨
物
稅
之
一
售
或
代
客
買
賣
貨
物
之
公
苛
額
二
倍
以
上
十
倍
以
下
之

一
公

产

 

■ 

~

「

.

_

、
行
棧
、
商
人
、
及

貨

物

一

蹶

■
、
行

：
棧
、
商
人
、
及
貨
'

 物
罰
鑀

J

句

意

義

欠

明

，
#

予

- 

...
 

I

 

■

一

持

有

人

9
有
左
列
行

爲

之
.一
者

|

持

有

人

*
有
左
列
行

爲

之
一
者
整
埋
.文

字

，
故
擬
修
芷
如
上

 

. 

- 

|

 

.

5
沒
入
其
貨
物

，
M

處
比
照
所
一
沒
入
其
貨
物

，
碰
處
比
照
所
褐

I
。



漏
秒
！T

二
倍
至
十
倍
之

B

鑛
。
 

其
，
犯
刑
事
部
份
.
1
應
俊
刑
法
 

處
W

。

r

私
製
貨
物
秕

货
物
苕
：

’

 

i
r

以
未

税
貨
物
私
蓮
或
私
售
藜

三
»
買
未

税
貨
物
3
私
自
加
工

 

，
.
或

.
提

供

勞

務

時

使

.用

者

；

 
r

連
銷
貨
物

税
貨
物
i

並
無
源

 

.
S

3
或

货
物
與
照
證
不
符
9

 

W
查
係
溻
稅
#
纟

 

五
、M

高
價
貨
物
冒
充

®
價
漏
税

者
心
9

役
蘊

:■:
倍
以
上
十
倍
以
下
之
氮

 

斜

-
其

S
犯
刑
舉
部
份

，

M
1

 

爾
法
處
着
。

 

. 

一 

r

文
同
上

!j 、
：

朱
稅
貨
物
私
蔥
私
售
者
。

n

r

«
I

采
敌
货

物
靶
自
JJG
H

者
i

原
條
款
規
定

，
必
須
具
有

兩

種

行

爲

，
始
得
處
罰
：

，
故
 

擬
條
正
如
上
。

因
以
勞
務
方
式
代
銷
#

 3
無

四
、運
銷
貨
物

税

貨
物

S敢
無

M
 

證
或
貨
物
厢
證
不
符
3經
$

 

係
漏

税

者
；

：

.

乓
文
同
上

 

'

處

罰

條

文，故

擬
，鴿

正

如

上

"
 

爲

期條文蓄養明修正

如
上
。

六
、.以
高
價
貨
物

»

夾
低
價
或
其

；

六
文
序
上



夺

以

高

價

貨

物

鴣

夾

低

價

或

其

一

 

一
<
、
文

同

上
 

：
I

-

'

他

覺

驗

內

漏

稅

#

。

.:;
..,.
:
 

:

,

J

-

 

V

- 

:
;

七
、箱

過

也

裝

容

器

之

標

準

墩

量

一

'弋

文

同

上

 

I

. 
i

.
1

 

'
 

■

今
颂
存

齡

料
€,
此

品

數
!:
,

■
査
二

乂

、
廠

存
覚

物

毅

矗
，
與

賬

表

不j

爲
齡

合

,

帳

靳

收
，
攞

修

正

• 

r

■

. ̂

.■ 

'

符

9
確

係

漏

稅

#

。 

；_1
如

上

。， 

、

^

文
：同

上

：
.■.
 .. 

■

十
、將

免
税

貨

物
，
私

自

銷

售

漏|

十
、•報

運

鄘

外

免

掛
货

物

，
•私
良
一

- 

'
..
.

-撥

者

■;
 

|

 

內

銷

漏

#

笤

。
.

.

.

與

«

赛

不

符
b

謂

保

漏

_
:?_:
 

<

c

多
報
％

薺
係
漏
？

_

f

 

r

將

宅

#■
.或

免

撥

照

證
IV

.

及
黎

 

吼
代
征
貨
物
縣
繳
納
證

，
私

M

配
合
增
列
各
項
免
我
條
文

 

故
擬
絛
正
如
上
'

.乓

將

完

.見

^

笊

蓮

商

、，運

配

爲

完

租

與

免
税

照

證

之

名

稱

一

丫

- :
邱

把

、

齋

驗

證

、

印

照

、
一
 

I .

禪

票

，
均
凼
財
畋
部
於
各
該

自

改

窻

-

或
童
爾
者
！

改
裝
證
、
改
製
證
'、
免
稅
爵
碟
稗
貨
物
襻
征

规

則
內
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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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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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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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"

1
® .
關

代

擬

貨

物

稅

繳. ®
故

擬

&

如

-t!
，
 

i

 

驗
私
自
改
喊
或
重
用
苕
。

一

.
f

 

- 

■■
- 

:
 

-
 

"
 

一

 

-

/

 

.

.

 

,1 

T
 

^
 

'
二

 

r. 

-r

 
- 

.

.
一

十
一 

於

包

件

上

或

容

.器

上

之

|

 .Mr

印

I
、

査

驗
證
\

阶

照

\;
^

同

前

.

二

-I

'
:''
--....-.

-;

」
 

二

:

 

■ 

■

-
.

■
■
■

 

■ 

r

 

一

」
完

税

或

免

喻

照

證

；，
不
：擧

親

.:■■'■■

改

裝

證

=
.
、
：
改

製

，證

、

不

實

d

#

包

件

.
上

或
，瞽

器

.
上

#

—

二

V 。

二

.

 
. .

f

考

僞

造

完

稅

照

\

運

.
£
、

_分
"

一

同

前

運

照

、
®
花

、
蛋
驗
證
、

 

印照"

、改製

辩

藏

 

极
憑
證

、
海

關
代
徵
貨
物
：

 

稅

敏

納

證

威

機

a

讀

記
，
闱

j

M

s

§

¥

s

s

c

夜

顾

外

輸

入

之

應

課

貨

物

t
:

臂

一
.

£i
f

輸

A

之
躐
課
貨
物

税

一

爲

呢

仓

墻
文

，
敌
褪
條

-
I
7F.
W ,
贴

^

?

,:-
'
 广
.
：

-

士
 

r

螞
造
完

税
兪
免

税
照
證
I

海

- V
.
〈
：.：

■■:

_

代

征

貨

物税
繳

納

證

.

.
，
或

辦

敵

興

隞

.商

印

祕

*
用

此

_
(

■ 

。

-,;
-

'■- ;
.
-
-
-
.

 

■

 

«;
«
#

肅
 _

領

退 

&

 I

;

0

W

l

i
.

物

1
於

進

口

時

*

不

違

'.m
l

j
 

.
,
貨

物

V

于

進

P-'
時

V

.
不

違®
lJH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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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
，
於

進

口

時

9
不

遂

溫

.定
一 

:

報
請
完
稅
遽

，免
稅
者
；

前
項
漏
稅
貨
物

，
如
已

岀

售

 

不

能

沒

人

者

，
除

依

法

處

罰

I 

龅

追
繳
貨
價
外

，
仍
責
会
補

 

_

稅

>.凡
私
製
貨
物

税

實
物

 

.

除

依

本

條

.：規

定

沒
X

其

.
氧

件 

外

，
其
供
象
製

m

之
■

器
甩

•
 

Z

- ;
>
 

■

具
.及

原

料

9
遊
得
1沒

人

之

。

■

 

:

二
 

■ 
/
 . 

\

第
二
.十

條

：
凡
產
製
稞
鍊
運
儲
銷

 

售

及

代

客
!•
賣

«

稅

黄

物

/
之
.. 

公

司

、

廠

.號
M

T T ;
搽

？

商

人

'
 

及
貨
物
持
有
人
？
有
左
^

爲

 

之

一
赛

，
處

.一

千

一

兀

.
以

.
下

之

罰

r

来

違
規
定
辦
理

鸯

‘記
者

-

1

8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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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咮a

m i

定

r

 
者

；
 

. 

vlv '

不

*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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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:

爲

：

擬

修

JH
如

, i
n

*
^

i
l

l
i

i

 瞿
 
1

達

 
1

4

b

s

s

M

或

隱

匿

賬

簿

或

僞

造

賬

障

者

~ 

為

.
廠

場

_

進

用

或

■«■■"
物

銷

存
 

未

依

規

定

保

有

原

—

憑

證

者

■ 

4

完

税

或

免

税

起

蓮

€

物

，丨

'

-

-V.

 

. 
\

: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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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:

 ■■

 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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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'

木

罄

規

定

報

請

査

驗

\
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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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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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芯

貨

歡
5-;
味

違

亂

'

:t

歌

#

於®-:
.
貨

物税

■ 
*
免
無
配
證
擅
自
運
銷
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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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如
已
貼
舊
證
撕
揭
重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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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■

 

■ 

.

1 

?
査

¥
證
擄
者
？

 

■
..

(
蠢

議

、
，.
中

羞

; &
1

鑛

|

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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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
■
黎

當

務

■
關

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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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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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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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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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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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劍
一
完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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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；
 

■擬

將

憑

證

」
〒
字
修

;-
_ 

照

潑

」
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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齙

'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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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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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故
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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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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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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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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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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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碑

蠢

起

舉

之贫

#

-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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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
:

定
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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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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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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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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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巧
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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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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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
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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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
代

徵

貨

物

稅

徽

納
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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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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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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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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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
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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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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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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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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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
舊

有

照
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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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
裝

容

器
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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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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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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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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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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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者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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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
: 

.
'r
:

 

.

.

.

十
、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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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齑
者
，
其
鵬
絍
刑
事

I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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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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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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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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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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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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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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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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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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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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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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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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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r
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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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.例

應

處

罰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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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
入

貨
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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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
停

止
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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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
分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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潑

管

舞

務

稽

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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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餐
荖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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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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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币 函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6款 （編 者 註 ：現行條例第 S條 ）所規定 

令內容 v/

(如文飮料品課徵貨物稅之每切菌，除係向衛生機關註冊登記之成藥 - 合於國 

K  家標準之天然果汁（純 ）、果 漿 、濃 糠 果 漿 、濃縮果汁及蔬菜汁等外，

其餘凡設廠機製之清涼飮料品 C包括口服液在內）均屬應稅之飲料品， 

應一律依法課徵貨物税 c (財政部 64/04/04台財稅第 32392號 函 ）

xx公司產製之「牛奶咖啡」飲 料 ，既經經濟部商品檢驗局（編者註

令內容

(如文號） 已改爲標準檢驗局）化驗 含 有 鮮 乳 （或生乳或乳製品）在百分之五 

十 以 上 ，核 屬 乳 製 品 。 （財政部 64/09/11台財稅第 36632號函）

釋 耶 函 xx企業股扮有限公司產製之「鹼性礦泉水」業由經濟部工業局查明其 

令內容 =

(如文. 產 製 過 程 ，係以汲取地下溫泉礦水 ''經冷卻、沉 搬 、消 毒 蜱 臭 、裝瓶 

而 成 ，純以天然之地下水處理後供飲用，屬於飮用水之一種，應不屬 

於清涼飮料範圍，准予免徵貨物稅。（財政部 68/05/21台財稅第 33282 

號 函 ）

.....  产 ' 广 以 ■

釋 示 函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5 條 第 K )款 但 書 （編 者 註 ：現行條例第8 條 第 1項 第 1 

令內容

款 ）規定之稀釋天然果蔬汁飲料品’除應含有天然果、蔬 汁 之 外 ，可 

添 加 糖 、鹽 '食 用 有 機 酸 、維生素 C 及 粘 稠 劑 ，但不得添加香料、色



釋示函

令內容

(如文

號）

釋示函

令內容

(如文

號）

釋示函

令內容

(如文

素等人工添加物或稀釋天然果蔬汁隨(家標準禁止之其他食品添加物及 

含有咖啡因成分之食品。 （財 政部 75/05/23台財稅第 753308S號 函 ）

廠 商 產 製 之 「健康醋」 、 「益壽多健康酢」及 「蜂蜜醋」等 飲 料 ，係 

以酸稀釋後添加糖或蜂蜜或果汁等製成，可供直接飲用’核屬貨物税  

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款（編 巷 註 ：現行條例第八條）規定之飲料品， 

應課徵貨物稅。 （財 政部 75/10/23台財稅第 7528839號 函 ）

二 、廠商進口之純天然果汁、果 漿 、濃糖果漿及純大然蔬菜汁，經驗 

明不符合國家標準或無國家標準者，因與貨物稅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 

十 款 但 書 （編 者 註 ：現行條例第八條第二項）規定之免税要件不符’ 

應課徵百分之十五貨物稅。三 、至稀釋之天然果蔬汁係從價徵收百分 

之 十 五 ’依貨物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十款但書’並無應符合國家標 

準 之 明 文 ，故其天然果蔬汁之含量，不一定要達到國家標準，惟依本 

部 75/05/23台財稅第 7533088號函規定，如實到之飲料含有香料、色素 

等人工添加物或含有咖琲因成分者，應按百分之二十五税率課稅，餘 

均課徵百分之十五貨物稅。 （財政部 76/06/29台財稅第 7645452號 函 ）

二 、設廠機製之罐裝綠豆湯、花 生 湯 等 ，依本部 7 2台財稅第 362秘號 

函 及 7 4台財稅第24779號函規定之原則，應査明其內含固體量是否達



到 5 0 % ，其內容量如未違 5 0 % 以 上 者 ，應按飲料品從價徵收1 5 % 貨物 

稅 。三 '至以白木耳製成之「雪花露」 ，與本案所列示設廠機製之「白 

木耳湯」 ，應屬同類系列之產品，應否課徵貨物税，應依本部 75A W 02 

台財税第 7562027號 函 之 規 定 ，查 明 辦 理 。（財 政 部 79/11/01台財稅第 

790367324 號 函 ）

釋 不 函 主 旨 ：xx公 司 產 製 之 「解久益」 ，核屬貨物税條例第八條規定之應稅 

令內容
飲 料 品 ，應依法課徵貨物稅。說 明 ：二 '本 部 6 4台財稅第 32392號函 

號） 規 定 ，貨物稅條例第八條所規定飲料品課徵貨物税之範圔，除係向衛 

生機關註冊登記之成藥，合於國家標準之天然果汁 G純 ） 、果 漿 J濃 

糖 果 漿 、濃縮果汁及蔬菜汁等外，其餘凡設廠機製之清涼飮料品（包 

括□服液在內）均屬應税之飲料品，應一律依法課徵貨物稅。本案XX 

公 司 產 製 之 「解久益」依檢送之樣品及說明資料 > 應歸屬口服液，且 

經行政院衛生署檢驗認定其應屬一般飮料，依上開規定應課徵貨物 

稅 。 （財 政 部 81/03/17台財税第 810774371號函）

主 旨 ：爲防止飮料品廠簡，彳段藉生產乳品或豆奶之名義^產製--般飮

令內容

(如 文 -料 品 ，取巧規避稅負，請迅依照說明二之規定辦理。說 明 ：一 ' 根據 

號） 本部賦税署案陳該署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邀誚行政院農槩委員會 '行

政院術生署、經濟部工業局暨省市主管稽徵機關等有關單位硏商「豆 

奶及調味乳包裝標示及檢討徵免貨物税有關事宜」會議紀錄辦理。二 、

_ 茲將會商結論及應行辦理事項提示如次：（一 ）乳品不課貨物稅。（二 ）



以黃豆爲原料製成之豆奶（即豆漿） ，具有豆奶固有色澤及香味，符 

合 CNS 11140國 家 標 準 者 ，應比照乳品不課貨物稅。至5$調製豆奶及 

豆 奶 飲 料 ，與一般飲料並無不同，應課徵貨物税。 （三 ）廠商產製豆 

奶 及 乳 品 者 ，除其包裝上之標示，應 依 CNS 3192包裝食品標示規定辦 

理 外 ，其品名應以國家標準所定之名稱爲名稱= ( 財 政 部 81/08/01台 

財 稅 第 811673481號 函 ）

^  主 旨 ：xx公司進口之飮料’係以發酵乳調味之果汁飲料，核屬貨物稅 

函令
內容 條例第八條規定之應稅飮料品，應依法課徵貨物稅。說 明 ：二 、本案XX

(如文 公司進口之 Y O G H U R T  DRINK W I T H  APPLE F L A V O U R飮 料 ’經檢附 

號）
樣品函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U 10/29農牧字第 1156457A 號函沓復稱， 

該飲料依成分表知其碳水化合物扣除乳糖後一五 .五％ ，其主要成分 

應爲果汁與糖類，另其乳製品含量（乳脂肪與非乳脂固形物）爲 三 * 

五二％ ，其添加之發酵乳製品應爲果汁飮料之調味料，依貨品分類號 

別歸類爲二二〇二•九〇 * 九 O 九 一 ，非屬發酵乳產品。 （財政部 

81/11/09台財稅第 810866391號 函 ）

由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之濃縮健康醋，其品質符合 C N S 14834食用醋國
述(令
內容 家標準釀造食醋項下之毂物醋、果 實 醋 、其他釀造醋、高酸度醋或調

(如 文 理 食 醋 等 5 種 中 任 1種國家標準者，不課徵貨樹稅；其申請免徵貨物 

號）
税手續及抽樣送驗程序，應比照現行符合國家標準之純天然果蔬汁之

4



規 定 辦 埋 。 （財 政 部 93AT715台 財 税 字 第 09304556540號 令 )

一 、貨物稅條例第 S條 第 1項 第 2 款所稱其他飮料品，係指酒精成分 

未超過 0.5%且內含固形景未達內容景 5 0 % ，以稀釋或不加稀釋後 

供人飮用之下列產品：

(一 ） 以植物爲主要成分製成之植物性飲料。

(二 ） 添加二氧化碳氣體之碳酸飲料。

(三 ） 具可調解人體電解質功能之運動飲料。

(四 ） 具有保健槪念之機能性飲料。但產品標示有使用劑量限制者不 

包 括 在 內 。

(五 ） 含 糖 '甜 味 劑 、香 料 、色素或其他食品添加物之飲用水。

(六 ） 乳製品成分未超過 5 0 %之含乳飲料。

二 ，貨物稅條例第1 條及第 2 條 所 稱 「產製」，係指在市場行銷前可提 

高應税貨物附加價値之一切行爲，如 ：生 產 、製 造 '包 裝 、改裝 

、改製等行爲。

三 、本 部 7 2年 9 月 6 丨H 台財Si第 36286號 函 、S5 年 5 月 20 口台財稅第 

851098755號 函 、8 6年 8 月 1 9日台財稅第861912711號 函 、9 0华 

S 月 2 7 日台財稅第0900455087號 函 、8 6 年 1 月 7 tl台財稅第 

861378351號 函 、8 8年 11月 3 日台财稅第8S1955512號 函 、94年 

9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0940456明5 0號 豳 及 8 8年 11月 1 1 曰台財税 

第 881957736號 函 ，自即曰起廢

(財 政 部 93/] 0/26台財稅字第09804564950號令)


